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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　函

地址：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

傳　真：(02)23977022

聯絡人：丁士芳

電　話：(02)77365937

受文者：花蓮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2年1月16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人(三)字第1020000169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財政部101年12月27日函文及「中小學及幼稚（兒）園教師加班費性質鐘點費一

覽表（增列）」影本各1份(0000169A00_ATTCH2.pdf)

主旨：有關中小學及幼稚（兒）園教師支領加班費性質鐘點費項

目及寒暑假期間鐘點費徵免所得稅一案，請轉知所屬公私

立中小學及幼稚（兒）園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財政部101年12月27日台財稅字第10100705080號函辦理

，檢附原函及「中小學及幼稚（兒）園教師加班費性質鐘

點費一覽表（增列）」影本各1份。

二、有關高中職、國民中小學教師及幼稚園教師加班費性質之

鐘點費徵免所得稅一案，本部前以101年6月25日臺人（三

）字第1010110713號書函轉財政部101年6月13日台財稅字

第10100557610號函在案。

三、本案係再行檢視教學現場，增列中小學及幼稚（兒）園教

師於學校下班時間執行職務支領之鐘點費項目如「中小學

及幼稚（兒）園教師加班費性質鐘點費一覽表（增列）」

，及中途學校編制內教師與聘期中之代理教師依「中途學

校教育實施辦法」規定於夜間及假日實施之假期教學，於

每月合計不超過70小時內，獲財政部同意依所得稅法第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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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第1項第3類第2款但書規定免納所得稅。另有關中小學

及幼稚（兒）園未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於寒暑假期間，執

行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訂定相關行政規則及執行計畫所支

領之鐘點費，暑假期間於每月不超過25小時、寒假期間不

超過15小時之限額內，亦經財政部同意依所得稅法第14條

第1項第3類第2款但書規定免納所得稅。至兼任行政職務之

教師，於寒暑假上班時間支領之鐘點費，仍應按所得稅法

第14條第1項第3類薪資所得規定課稅。

四、有關中小學及幼稚（兒）園教師得免納所得稅之鐘點費，

限於「下班時間」執行職務所支領者，其「下班時間」之

認定，係指學生依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（國民小

學應以6年級、國民中學應以9年級每週分配之學習總節數

為準）、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及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

規定之學習時間以外之時間，不含例假日。

五、財政部101年6月13日及同年12月27日函同意中小學及幼稚

（兒）園教師於下班時間執行職務支領加班費性質之鐘點

費，於每月合計不超過70小時、暑假期間每月不超過25小

時及寒假期間每月不超過15小時可免納所得稅，前開「小

時」係以每節分鐘數核算（例如每節課40分鐘，70小時得

有105節免納所得稅【（60分鐘×70小時）÷40分鐘＝105

節】）。

六、財政部101年6月13日函說明二（二）「國民小學辦理兒童

課後照顧服務及人員資格標準」業配合「兒童及少年福利

與權益保障法」第76條第3項規定於101年6月4日廢止，並

訂定「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中心設立及管理辦法」，爰

8



94

第3頁，共3頁

裝

訂

線

上開標準應修正為「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中心設立及管

理辦法」；另同函說明二（五）之「中小學兼任及代課教

師鐘點費支給基準」業於101年8月30日修正為「公立中小

學兼任及代課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」，併予敘明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、桃園縣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(併復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

01年8月6日北市教社字第10140126700號函、桃園縣政府教育局101年8月9日桃教

中字第1010034712號函、高雄市政府教育局101年8月20日高市教人字第10135647

600號函及宜蘭縣政府101年12月25日府教終字第1010199539號函)、教育部國民

及學前教育署

副本：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(併復貴會101年3月12日全教政字第101091號函)、花蓮縣教

師會(併復貴會101年12月14日洄瀾師政字第1010000780號函)、全國高級中等學

校教育產業工會(併復貴工會101年3月12日全高工會字第1010003號函)、高雄市教

育產業工會(併復貴工會101年7月4日高教產工（平）字第1010000089號函)、財

政部、財政部臺北國稅局、財政部高雄國稅局、財政部北區國稅局、財政部中區

國稅局、財政部南區國稅局、本部終身教育司、人事處 2013-01-16
11:48:39


